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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4 年第 3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30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正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蔡春鴻主任委員           記錄：萬延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列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六、 主席致詞：(略)。 

七、 宣讀原能會 104年第 2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：(略) 

宣讀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見後，裁示：本會 104 年第 2

次委員會議紀錄暨報告後續辦理情形相關資料洽悉。 

八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「核安第 21 號演習成果」報告案： 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本次核安演習首次運用「臉書」等社群媒體，值得嘉許，

但仍有改進的空間，雖然參演人數達 6 千餘人，但是這些

人及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的民眾是否都清楚瞭解如何應

變？播放的影片，畫面太多，重要訊息不易讓人瞭解。另

有關臉書貼文應再設計更為生動、豐富、有趣，才能吸引

民眾熱烈分享討論，進而瞭解民眾的想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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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反核臉書經常有關於日本福島事故之相關報導，均能引起

熱烈討論，故對於新聞稿的撰寫方式應能引起民眾興趣和

參與討論，標題要能吸引人。 

(3) 對於報告中目標達成的具體成果如何顯現？未來在事故發

生時，新聞的及時發布、正確訊息的提供及對於網路惡意

攻擊的因應措施等，均應予檢視。 

(4) 建議應檢視演習設定的目標有無達成，落實演習內容的檢

討，以供未來努力精進的方向。 

(5) 演練中應變人員穿戴白色防護衣，是否妥適？因部分演習

地點已不在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，設定情境要合理，不

宜造成民眾過度恐慌。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核安演習對象若分為：參與緊急應變之機關同仁、當地居民

及全國民眾；過去演習的重點放在應變機關之訓練和當地民

眾之參與，未來亦將加強對全國民眾之宣導。 

(2)應變人員之防護包需隨身攜帶，並配合演習情境判定是否需

著防護衣，著裝之正確與否，將持續檢討。 

(3)為讓民眾瞭解演習和應變事項，本次演習除了由新北市辦理

多場說明會外，本會也於演習前及當日分次發布新聞稿，新

聞稿中亦敘明演習的目的係驗證核能電廠總體檢之改善措

施。剛才播放的影片即是考量便利電子媒體及傳播效益所自

行製作，此外，演習前亦製作 3 支推廣短片，期讓大眾獲得

核安演習的相關資訊。 

(4)新聞發布之演練時皆有參照劇情撰擬新聞稿和對媒體做即時

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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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因演習於 9 月 23 日結束，致評核意見尚未納入簡報，後續將

俟評核報告完成後，將評核委員意見納入演習總結報告，並

公布於本會網站；未來將精進簡報內容及影音畫面之呈現。 

4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另演習總結報告完成後，請提供委

員參閱。 

(二) 「核能電廠除役安全管制準備現況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除役安全審查技術之委託研究計畫，應有上位之 Road-Map

及架構，並審慎選擇委託研究之對象。 

(2)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或境外再處理作業延宕，核一、二

廠有可能提前停止運轉，但除役計畫尚在審查中，核能電

廠之安全管制是否會有空窗期? 

(3) 核研所是台灣核能技術的龍頭，核能電廠除役部分，請本

著服務台灣，放眼全世界的抱負(經濟規模)，並為後代子孫

考量。 

(4) 核能電廠除役應有政策、法規及制度，不要掉以輕心，請

注意人員士氣、經驗傳承及人才培訓。 

(5) 除役時程為 25 年，但復原階段僅 6 個月，應有長期監測，

以求除役作業之嚴謹完善。 

(6) 核能電廠除役與延役之申請審查，應脫勾處理，以免混淆。 

(7) 除役計畫之審查，應避免球員兼裁判之嫌疑，最好能請第

三方協助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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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核一廠除役計畫之準備狀況、技術建立方面，是否有執行

困境? 

3、原能會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物管局之委託研究計畫，主要目的在建立除役之安全審查技

術能力。另外，台電公司委託核研所進行多項除役技術的研

發工作，目的在建立國內的除役技術。兩者目的不同，而今

天的簡報主要是「安全管制」報告審查作業的準備工作，因

此未觸及「除役技術」的部分。 

(2)物管局為求除役審查之客觀公正，未來不會邀請核研所專家

參與審查工作。物管局委託清大、義大教授進行審查技術之

研究發展，主要目的就是建立審查技術能力，未來並將邀請

相關教授實際參與審查工作。 

(3)台電公司委託核研所撰提核一廠除役計畫，並進行三、四十

項除役相關技術之研究發展。 

(4)核一、二廠如果因故提前停止運轉，安全管制上不會有空窗

期。在未取得除役許可前，如果核能電廠提前停止運轉，就

如同核能電廠大修停轉的管制作業，不會有管制上的困難。 

(5)核一廠延役及除役申請之審查，實際上已脫勾處理，分別由

核能管制處及物管局進行審查。至於台電公司未來是選擇延

役或除役，則視國家能源政策而定，原能會並無預設立場。 

(6)除役工作完成後，復原階段雖僅 6 個月，但其後仍會有必要

的環境監測計畫。 

(7)因應核能電廠除役，原能會將督促所屬單位及台電公司注意

人員士氣、經驗傳承及人才培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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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台電公司回應說明摘要： 

(1) 核能發電係為基載電力，更是國內重要之電力供應來源，

台電公司身為電業經營者，其立場係為達成發電任務，故致

力於核能電廠 40 年運轉壽命中，充分安全運轉發電。 

(2) 目前核一廠用過核子燃料池已面臨存滿，且用過核子燃料

乾式貯存設施未能啟用之困境尚未有突破；另核二廠亦可能

遭遇相同困境。台電公司雖然另有規劃其他因應方案，惟依

然遭遇困難。若核一、二廠可在現行運轉執照內獲得可繼續

運轉之執行方案，將繼續運轉至運轉執照期滿，屆時再依能

源政策、社會環境及原能會審查結果，決定該執行延役或除

役。 

(3) 台電公司亦全力加強與國外各相關機構技術交流與研發計

畫，期許 11 月底前如期完成核一廠除役計畫，提報原能會審

查。 

5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三) 「台電公司核能電廠營運安全之精進作為」報告案： 

1、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、委員建議事項摘要： 

(1) 建議台電公司六大策略回應挑戰改為六句箴言，如下： 

○1 強化資訊透明，加強多元溝通 

○2 精進核能安全，確保穩定運轉 

○3 因應環境變化，確保優質傳承 

○4 安全完成大修，完備延役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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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5 尋求創新突破，建置乾存設施 

○6 完備核四封存，確保安全啟封 

(2) 規劃改進過去作法，並列為後續精進重點工作。 

(3) 簡報及建議事項重新彙整研議因應改善之道，使內容更完

整，俟適當時機再說明。 

(4) 台電公司應歸屬於為民服務的台灣的電力公司，要把責難

變成支撐，讓台灣民眾成為台電的支援。 

3、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九、 臨時動議：無。 

十、 散會(下午 5 時 19 分)



 第 7 頁

 



 第 8 頁

 

 

 



 第 9 頁

 


